

德环审批〔2025〕270号

德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广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广汉市乡镇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提标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广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你公司报送的广汉市乡镇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提标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1]该项目为改扩建项目,拟在广汉市金轮镇、小汉镇、连山镇、金鱼镇、三水镇、向阳镇、三星堆镇、高坪镇、南丰镇、金雁街道、汉州街道各站点原址进行改造，不新增用地面积。项目内容及规模为：对金轮镇、小汉镇、连山镇、金鱼镇、三水镇、向阳镇、三星堆镇、高坪镇、南丰镇、金雁街道、汉州街道16座乡镇垃圾收集转运站进行更新改造，改造后各站点处理能力不变仍为16t/d；提升改造垃圾分拣中心1处，处理能力由200t/d提升至500t/d；提档升级垃圾分类收集点1200个。项目总投资10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63万元。
项目为环境卫生管理工程，取得了广汉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广汉市乡镇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提标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广发改环资〔2024〕8号），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该项目符合德阳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要求，根据《广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天府旌城南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德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广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广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广汉市乡镇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提标改造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的复函》，项目用地性质为共用设施用地和环卫用地，选址符合规划。
项目在受理和拟批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意见反馈，根据专家对《报告表》的审查意见、《报告表》的评价结论，在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项目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项目实施不存在明显的环境制约因素，污染物可以达标排放并符合总量控制要求，原则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所列建设性质、地点、内容、规模、工艺及环保对策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及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必须严格贯彻执行“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落实项目环保资金，建立健全项目环境管理机构和各项环保管理规章制度，落实人员责任，加强环保培训和警示教育，规范环保日常管理。确保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运行，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二）加强施工期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段和施工场地布设，落实施工期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有效控制、减轻或消除施工期废水、废渣、噪声、扬尘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三）严格落实并优化报告表提出的各项废气处理措施。垃圾分拣中心设置全密闭破碎分拣车间、压缩车间及密闭废水处理系统，落实分选系统进料口、破碎点、分选点、压缩设备的集气罩，卸料槽顶部的吸风口、压缩箱机对接处、卸料大厅上空、压缩机附近的吸风管道和吸风窗以及废水处理设施的密闭管道收集，确保分选系统进料、破碎、分选、压缩粉尘经格网+袋式除尘器处理后会同卸料大厅、破碎分选车间、压缩车间、废水处理系统恶臭气体经净化塔处理后由1根15高排气筒达标排放；落实垃圾分拣中心垃圾“即来即压、即压即运”、冲洗转运车辆添加除臭剂、密闭转运车辆、车间和无组织空间喷淋除臭等方式，减少恶臭散发；设置密闭垃圾转运站，分别落实16座垃圾转运站前端的离子氧新风送风工艺+植物液雾化喷淋，转运车间密闭+负压抽风+进出口卷帘门/风幕机+装车区快速卷帘门以及转运站卸料泊位的集气罩，确保转运站恶臭经末端除臭系统处理后分别由一根15m排气筒达标排放。
（四）严格落实并优化报告表提出的各项废水处理措施。各乡镇垃圾转运站垃圾渗滤液、地面冲洗废水、喷淋塔废水收集后暂存于渗滤液暂存池中，定期通过密闭槽车外运至垃圾分拣中心废水处理系统处置；垃圾分拣中心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会同地面、车辆和设备冲洗废水、渗滤液、喷淋塔废水经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由广汉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2311-2016）中城镇污水处理厂标准后外排。
（五）严格落实并优化报告表提出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合理布局生产车间产噪设施，对高噪作业点和高噪设备配套有效的隔音、降噪及减振设施，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不扰民。
（六）严格落实并优化报告表提出的各项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固体废物应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置，提高回收利用率。加强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环境管理，避免二次污染。生活垃圾、污泥、布袋除尘器收集粉尘压缩后转运至德阳垃圾焚烧处理厂处置；废布袋由设备厂家更换回收；项目废机油及其包装桶、含油抹布、手套、废水处理系统废滤膜、渗透膜属于危险废物，须妥善安全收储，落实专人管理，并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定期交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其暂存区须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bookmark: OLE_LINK188][bookmark: OLE_LINK191]（七）严格落实并优化报告表提出的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将垃圾分拣中心的分拣车间、废水收集池、柴油间、废水处理系统、称重区、洗车区、危废暂存间、压缩间停车区，16座乡镇转运站的压缩区域、渗滤液收集池设置为重点防渗区，将垃圾分拣中心的生活污水预处理池、停车区和回车道路，16座乡镇转运站的排水沟、站区地坪设置为一般防渗区，将除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外的其余区域设置为简单防渗区，分别采取防渗措施。建立和完善地下水、土壤污染监控制度和环境管理体系，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污染周边地下水和土壤环境。
（八）高度重视并全面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控和环境应急保障体系，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并不断优化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环境安全。
（九）按照相关要求规范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志标牌，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管理要求和监测计划。
（十）本项目以垃圾分拣中心垃圾分拣、压缩车间向外划定100米范围为卫生防护距离控制区，与原环评卫生防护距离划定范围一致，该区域引进项目时应注意其环境相容性，并协助街道办监督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新建居住、学校、医院等敏感建筑，发现问题及时向街道办和相关部门反映。
三、该项目运营后，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0.869吨/年，氨氮排放量为0.0864吨/年，其总量控制指标按照德阳市广汉生态环境局总量文件执行。
四、项目开工建设及投入运营前，应依法完备其他行政许可手续。
[bookmark: _GoBack]五、该报告表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否则不得实施建设。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六、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行业，必须按照国家排污许可管理有关规定，申领、变更、延续排污许可证或填报排污登记，并按要求提交执行报告，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项目应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三同时”自主验收。建设项目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符合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不得擅自拆除或者闲置。
七、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并切实履行安全环保主体责任，将环保设备设施安全作为本单位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委托具有相应资质、能力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在环保设施设计、建设、验收、运行、检修过程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相关要求。
八、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排污许可监管、日常环境保护监管工作由德阳市广汉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并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管理。
                
                  
                          德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17日
